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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劉璈在臺灣的軍事防務建設（1881-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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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劉璈對於臺灣有諸多建設，而軍事防務即為其治臺的重要事蹟之一。劉璈以海權的觀點

確立臺灣的戰略地位，提出「陸戰致勝、量地用兵」的島嶼防衛用兵思想，指導各作戰地區

的兵力配置與部署。劉璈為落實其對臺防務的構想，積極辦理團練，補充兵員滿足各作戰區

的兵力需求。另一方面，劉璈考慮臺灣軍隊後勤補給的限制性，建議在臺設立軍需工廠，以

維持戰鬥持續力。 

劉璈部份建軍規劃的措施雖然未獲得上級的採納，但卻在清法戰爭中獲得實證。清法戰

爭證明劉璈的防務思想與建設，具有正確性與必要性。劉璈許多關於島嶼防衛的概念與用兵

思想，都與現代的概念相吻合。因此，劉銘傳在清法戰爭的勝利，可說是奠定在劉璈建軍備

戰的基礎上。 

 

關鍵詞：清法戰爭、劉璈、建軍備戰、島嶼防衛、後勤補給 

 

一、前言 

    1840 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遭受西方

國家不斷的侵略，而清政府唯一獲勝的戰爭，

是 1883年至 1885年間擴及臺灣的清法戰爭。

清法戰爭的導火線雖是清法之間關於越南宗

主權爭議的問題，但法國為了獲取與清政府

談判的有利條件，遂以「據地為質」的方式

增加談判籌碼。[1]1884 年 8 月中旬，法國艦

隊在海軍將領利士比（J. Lespes，生卒不詳）

的率領下進攻基隆，從而開啟清法戰爭在臺

灣的戰場。當時在臺灣領兵對抗法軍入侵的

將領，是大家所熟知的劉銘傳（1836－1896）。

根據史料的記載，劉銘傳是 1884 年 7 月 16

日抵達臺灣，[2]亦即是利士比進攻基隆的前

一個月。[3]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劉銘傳如何

能憑藉短時間的運籌帷幄成功抵抗法軍入侵，

深值探討。孫子兵法有云：「兵者，國之大

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4]又說：「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 

 

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

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

勝負矣！」[5]從孫子兵法立論要義中顯見，

平時建軍備戰的良窳，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

鍵。建軍備戰並非一蹴可及，無法立竿見影。

劉銘傳能擊敗法軍，應是仰賴平時的建軍備

戰。當時臺灣在劉銘傳抵達前的最高行政者，

是 1881 年 10 月派任為臺灣道的劉璈

（1829-1889）。[6]根據《臺灣通史》的記載：

「璈勇於任事，不避難鉅，整飭吏治，振作

文風。……璈駐臺南，協士民，籌戰守，辦

團練，討軍費。」[7]顯見劉璈治臺期間，不

僅著手整頓吏治、導正風氣，更對軍備防務

及軍事部署多有建樹。 

目前關於研究劉璈治臺事蹟的文獻並不

多，在一般通史類的書籍中也不多見，學術

方面的研究著作也較為貧乏。在中國大陸方

面，筆者所掌握的僅饒懷民、王佩良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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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中法戰爭前劉璈對台灣近代化的貢獻〉，以

及季雲飛的〈劉璈與台灣防務建設〉。[8]〈試

評中法戰爭前劉璈對台灣近代化的貢獻〉主

要是廣泛的論述劉璈的治臺事蹟，未特別針

對其軍事方面的建設；而〈劉璈與台灣防務

建設〉則有偏重在劉璈軍事方面的事蹟，但

並未進一步析論劉璈對臺軍事佈防思想的價

值，以及其具體作為對清法戰爭的影響。在

我國方面，中央研究院許雪姬教授在 1985 年

所發表的〈劉璈與中法戰爭〉中，整理了關

於研究劉璈的相關著作僅有三篇。[9]然而，

許雪姬教授的回顧迄今已 30 年，期間關於劉

璈的研究著作，除了上述許雪姬教授的著作

外，另一篇則是〈二劉之爭與晚清臺灣政局〉。

[10]其餘有述及劉璈的著作中，大多著重點在

所謂的二劉之爭。僅〈劉璈與中法戰爭〉中，

有整理劉璈對臺灣的軍事佈防，但未深入評

論其利弊得失。研究此議題的著作，雖都能

掌握劉璈對於臺灣的建軍規劃，但鮮少從軍

事的觀點剖析其具體價值所在。 

本文將從軍事的觀點，評價劉璈在清法

戰爭前，對臺灣建軍備戰的防務思想與具體

作為，並藉由清法戰爭的實證中，檢視其重

要性。本文的時間斷限界定在 1881 年 10 月

至 1884 年 8 月，研究的範圍在劉璈對臺灣防

務的全般概念及戰前的防禦部署作為。至於

劉銘傳對於劉璈的參劾，不在本文探究的範

疇之內。另外，本文將以劉璈的《巡臺退思

錄》為主要研究史料，藉以深入了解劉璈的

軍事防務思想。[11] 

二、劉璈平生簡介 

劉璈，字鳳翔，湖南臨湘雲溪（今岳陽

雲溪區）人，1853 年參加由曾國藩（1811－

1872）與左宗棠（1812－1885）在長沙所辦

的團練，從而加入湘軍的行列。1860 年投入

左宗棠麾下，並在 1862 年隨左氏在浙江一帶

鎮壓太平天國，由於劉璈履立戰功，而成為

左氏派系的主力。[12] 

1864年清軍在浙江省台州地區克復太平

軍後，時任浙江巡撫的左氏，委派劉璈為台

州知府。當時的台州民風剽悍，盜賊四起，

劉璈用計謀擒獲盜賊並肅清之，從此台州不

再為盜賊所擾。劉璈在台州知府任內也積極

地從事各項建設，包含固海防，竣東湖，修

學宮，儲糧食，建儲蓄（設培文局）。直到

劉璈於 1889 年病逝他鄉後，台州居民仍難忘

其治理台州的政績，將他祀於東湖祠。[13] 

1874 年臺灣發生牡丹社事件，清政府派

遣欽差大臣沈葆楨（1820－1879）到臺處理

善後。沈葆楨到臺灣後，隨即奏調南澳鎮總

兵吳光亮（1834—1898）及時任浙江候補道

的劉璈到臺協助處理相關事宜。清政府遂著

令相關人等迅速蒞臺，[14]而這也是劉璈第一

次到臺灣任職。劉璈到臺灣後，隔年即因父

喪返回原籍而離開臺灣，[15]直到 1877 年再

追隨左宗棠參加西征新疆的行列，[16]收復伊

梨後被委署為蘭州道。[17] 

1880 年時任翰林院侍讀的張之洞（1837

－1909），向清政府舉薦劉璈治理臺灣事務，

「窃聞甘肅軍營差委候補道劉璈，曩在左宗

棠軍中，才識雄毅，兼有權略；前官浙西（台

州守），治行第一。曾隨沈葆楨渡臺，辦理

倭案。聞其平居私議，自謂惡寒喜熱，若有

事臺灣，慨然願以身任」。[18]劉璈在張之洞

的推薦之下，於 1881 年被任命為臺灣道，並

於同年 10 月 2 日再次抵達臺灣。[19]劉璈到

任後，對於臺灣各項工作多所籌畫與整頓，

舉凡開山撫番，整頓煤務，籌辦防務，整飭

軍紀，新興文教等都有積極的作為，對當時

的臺灣無論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都

有貢獻。 

1883年清法之間因為越南宗主權的問題

發生戰爭，隔年戰火延燒到中國大陸粵、閩

沿海。法國為了讓清政府妥協，採取「據地

為質」的策略，臺灣因而成為法國的首要目

標。在此之前，劉璈曾為求統一治理臺灣事

權，屢次上奏要求調派知兵大員赴臺任事。

清政府雖然數次駁回劉璈的請奏，但最終宥

http://baike.baidu.com/view/9348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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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情勢發展，還是於 1884 年 6 月以巡撫銜派

劉銘傳督辦臺防，[20]劉璈也成為劉銘傳的下

屬。 

清法戰爭期間，劉銘傳負責北臺灣的防

務，南臺灣則委由劉璈。但因劉璈屬湘系，

劉銘傳屬淮系，湘淮兩系本就不合，二人又

對於佈防的重點產生了許多摩擦。劉銘傳為

求專責理臺，遂開始彈劾劉璈，共計臚列軍

務廢弛、吏治腐敗、侵吞款項、不聽節制等

十八條罪狀。[21]劉璈被參劾後，清政府當即

派遣刑部尚書錫珍（1847－1889）及江蘇巡

撫衛榮光（1826—1890）到臺灣審理劉璈案

件，但是經查辦的結果，在劉璈被參劾的諸

多罪名中，僅兩項罪名成立。[22]雖然如此，

劉璈仍被判斬監候且須賠款。劉璈被抄家產

尚不足以賠償，後來由浙江台州府的紳士協

助繳清罰款。[23]劉璈因此獲得減刑，改發配

至黑龍江，[24]並於 1889 年病逝。 

三、劉璈對臺防務思想與部署 

劉璈對於臺灣的整體軍事防務思想，可

以從其收錄在《巡臺退思錄》的公文書中一

窺究竟。劉璈首先強調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

性，其次針對臺灣地理環境與特性，提出整

體軍事戰略構想，最後，在此戰略構想下，

提出具體的軍事部署與作戰規範。劉璈對於

臺灣軍事佈防的思維，不僅較為完備，也大

致符合現代軍事作戰規劃的思維流程。  

（一）確立臺灣戰略地位，倡議海防與山防

並重的戰略思想 

劉璈在〈詳覆遵議籌佈全臺防務大概情

形應否奏咨分行以資預備由〉中提到： 

查臺灣孤懸海外，七省藩籬，防務最關

緊要；而籌防之難，又較各邊省為尤甚。外

則四面環海，周圍約三千餘里，無險可扼，

隨可登岸；確非安平、旂後、滬尾、基隆、

澎湖五海口之礟台便可控制。此海防之難也。

內則中亙叢山，縱橫約二千里，生番偪處，

獵人如獸，……此山防之難也。……而海防

必倚內山為靠，非靜鎮於內，斷難捍禦於外。

誠恐內外交訌，兩難措守。[25] 

劉璈首先分析臺灣的整體情勢，不僅強調戰

略地位的重要性，也提到臺灣防務要比沿海

各省更加困難的問題。首先，在戰略地位方

面，劉璈認為中國的國家安全，應該從海權

的角度來審視，而不能再以傳統陸權的觀點

來衡量國家安全。主要是因為當時侵略中國

的列強，不再來自於陸路而是從海上而來。

從海權的觀點檢視臺灣的戰略地位，劉璈並

非第一人，早於劉璈治理臺灣的沈葆楨也持

有相同的觀點。[26]不過，清朝最早從海權觀

點檢視國家安全的是康熙時期（1654－1722）

的靖海侯施琅（1621－1696）。施琅攻下臺

灣後，當時清政府並未同意將臺灣納入中國

版圖，但施琅以海權的觀點，分析臺灣當時

的軍事戰略地位，說服了康熙皇帝將臺灣劃

入中國版圖。[27]因此，劉璈對於臺灣戰略地

位的論定，基本上是承襲了前人的觀點。 

其次，劉璈將當時臺灣的問題，區分為

海防與山防，即是外防與內防。在外防部分，

劉璈綜觀臺灣的地理條件，認為關鍵之處在

於臺灣的海岸線長達三千餘里（約 1200 公

里）。雖然在重要的海口設有砲台，但實際

上並無濟於事，況且沿海地區並非都具有明

顯的地形要點可以扼控沿海，因此敵人隨處

都可以進行登陸作戰。在內防部分，劉璈認

為臺灣山叢林立，最主要的關鍵在於山區的

原住民時常下山擒殺平民，所以內防也是臺

灣當時相當迫切的問題。 

劉璈分別論析外防與內防後，認為內防

的穩固，是奠定外防成功的關鍵因素。當軍

隊面對海上來襲敵人的同時，又必須處理原

住民下山擾民事件，將形成腹背受敵的態勢，

使軍隊整體戰力遭受分割。所以，必須有穩

固的內防，才能提升外防的成功公算。 

關於內防與外防的問題，劉璈並不僅一

次在公文書中申論。1883 年 7 月劉璈在〈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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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兵勇無可再減及營勇暫難改兵各情由〉

中申覆臺灣兵源問題時，也曾針對臺灣內防

與外防的問題提出申論。該篇公文中，劉璈

在外防方面的論點並無二致，同樣在闡述臺

灣「四面受敵，無險可扼」[28]的作戰環境；

在內防方面的差異，除了原住民與漢人之間

的衝突外，又增加了漢人之間閩、粵械鬥衝

突的問題。[29] 

（二）制定「陸戰致勝、量地分管」的軍事

戰略 

確立臺灣內、外防的問題後，劉璈接續

提出執行防務的原則是「不求角力於水面，

祇求制勝於陸路。」[30]劉璈認為要能殲滅來

犯的敵人，關鍵不是在海上與敵人決戰，而

是在陸戰上與敵人決戰。劉璈提出這樣的作

戰指導原則，主要還是因為臺灣海岸線過長

的問題。臺灣在無險可扼、砲台數量有限的

情況下，難以在海上與敵人決戰。 

劉璈陸戰致勝的指導是否適用於臺灣，

可以從隔年的清法戰爭中得到驗證。當法軍

在基隆及淡水登陸作戰前，優先攻擊的目標

就是岸口的砲台，這些砲台也在第一時間被

法軍摧毀殆盡。當時劉銘傳所採取的作戰方

針，就是將法軍引誘至內陸地區進行決戰，

結果成功地阻擋了法軍的攻勢。[31] 

另外，劉璈的島嶼防衛作戰概念，也符

合現代島嶼防衛作戰的概念。以第二次世界

大戰為例，日軍與美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的硫

磺島作戰期間，日軍即是採取陸戰致勝的方

針。日軍指揮官栗林忠道（Kuribayashi 

Tadamichi,1891－1945）[32]歸結日軍與美軍

歷次的島嶼攻防作戰經驗，在確知海、空軍

兵力不敵美軍的情況下，決定不對美軍執行

先期海上舟波射擊，而是將美軍誘入內陸作

戰。歷經戰爭實證的結果，使得美軍評估 3

日可以攻下的硫磺島，竟得花費 36 天的時

間。 

要如何落實陸戰致勝的概念，劉璈再次

依照臺灣地形的特性，進一步的提出了量地

分管的指導。劉璈認為「臺灣地勢長而狹，

遠而迂，期間山溪阻隔……禦敵，則舉難呼

應……。必須量地分管，可專責成。」[33]

劉璈認為臺灣地勢屬南北狹長型態，並且被

東西向的河流所分割，如果敵人來犯，軍隊

要執行南北向的支援作戰，有一定的困難度

存在。所以，臺灣要執行制勝於陸路的方式，

必須劃分區域，各地區部隊賦有確保地區安

全的完全責任。值得一提的是，劉璈這種防

衛臺灣的軍事用兵思維，與臺灣現行「獨立

守備、分區擊滅」[34]的用兵作戰概念完全相

符。 

要如何掌握「量地分管」的指導原則，

劉璈的具體作為是將全臺區分為五個責任地

區，分別是南路、中路、北路、前路以及後

路。各責任地區的地境劃分如下： 

山前（按：中央山脈以西）自恆春至鳳山及

臺灣之曾文溪為南路，統軍五千名； 

曾文溪至嘉義及彰化之大甲溪為中路，統軍

三千名； 

自大甲溪至新竹、淡水及宜蘭之蘇澳為北路，

統軍四千名； 

後山（按：中央山脈以東）自花蓮港、水尾、

埤南、三條崙抵鳳山界，為後路，統軍一千

五百名； 

澎湖為前路，統軍三千名。[35] 

在臺灣本島方面，劉璈結合臺灣的地理環境，

分別以曾文溪及大甲溪為「戰鬥地境線」，

[36]將西部地區律定為三個作戰地區，東部地

區以現今的花蓮、臺東為一個作戰地區。外

島方面則以澎湖為一個獨立的作戰地區。之

後，劉璈再次強調如此部署的主要考慮因素，

在於因應臺灣地理條件被河川所分割的限制

性。劉璈認為唯有強化各個作戰地區指揮官

的權限與職責，才能有效的執行防衛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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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臺灣的防衛作戰將「斷難濟事」。[37]

劉璈此項建議，也獲得上司何璟的同意。[38] 

（三）下達「分半扼守、拘打配合」的作戰

指導 

劉璈接續指導各作戰地區內的戰術作為，

明確下達「分半扼守」的指導。所謂「分半

扼守」的概念，是律定一半的兵力擔任防禦

部隊，在第一線執行守備任務，拒止敵人登

陸上岸。另外一半的兵力擔任「活營」，主

要任務是當防禦部隊受登陸敵人壓迫時，必

須遂行支援作戰。若按照現行國軍軍語，「活

營」即是「打擊部隊」，同樣是對已登陸上

岸的敵人進行反擊作戰，支援第一線守備部

隊殲滅敵人。[39]劉璈對各作戰地區的戰術指

導，與國軍現行「拘束打擊、密切配合」的

作戰概念相符合。[40] 

此外，劉璈也訂定攻守部隊執行作戰的

規範： 

如守處被攻，責令固守待援，準定三日。

所備活營責在援應，駐紮之處，離派守各城

卡、□（礮）臺，均不得過一百二十里。赴援

定以日行六十里，兩日趕到為限。此本路自

分守援之責成。如本路稍緩，仍當飭援別路

之急。除溪洋阻隔另議外，亦定以告急文到，

日行六十里為限。[41] 

在此規範中，要求第一線守備部隊若遭敵攻

勢時，必須堅守 3 日，打擊部隊則須在兩日

之內趕赴戰場支援作戰，並以行軍時間換算

駐紮地點。以當時軍隊行軍速度每日 60 里來

計算，打擊部隊平時駐紮的地點，不得超過

各防禦部隊 120 里。值得注意的是，劉璈對

於打擊部隊平時駐紮地點的選定標準，充分

考慮到戰時的任務。這種平、戰時結合的概

念，更加凸顯劉璈對於作戰指導方面的周延

性。 

劉璈對於臺灣整體防務的戰略思維，除

了以海權審視國家安全外，其餘的觀點均未

見於同時期的其他文獻。尤其將臺灣問題區

分為外防及內防，且制定陸戰致勝、分區扼

守的戰略，以及佈防原則的指導，均屬於劉

璈創見。劉璈對於臺灣軍事防務思想的價值，

在於能客觀的針對地形以及結合當時的兵力

狀況。更甚者，劉璈對臺防務思想與軍事佈

署，也都符合國軍現行的規範。 

 

四、劉璈對臺防務的具體建設與作為 

任何完備的軍事思想，都必須仰賴具體

的行動與作為，才能付諸於實現。劉璈在臺

灣的建軍規劃不但有其完整的思想體系，同

時也有具體的作為。這些軍事防務具體的作

為，主要都是為了能夠支持劉璈在臺灣的建

軍規劃。筆者從《巡臺退思錄》中，整理劉

璈對臺灣軍事防務的具體作為，概略可以區

分為辦理團練增加兵力、建立軍需工廠、以

及整飭軍紀等三方面。 

在整飭軍紀方面，從《巡臺退思錄》的

「弁言」中已有詳盡的分析。主要針對劉璈

解散格林礟隊以及整飭臺營洋煙與虛冒之弊

等面向分析，因此本文不再進一步分析。[42]

另外，辦理團練及建立軍需工廠方面，雖然

在「弁言」中亦有所論，但本文從軍事的角

度重新解析上述兩項防務作為，並從清法戰

爭的史實中，檢證其具體作為的正確性及必

要性。 

（一）辦理團練增加兵力 

1.具體作為 

劉璈為能確實執行臺灣的整體防務，首

要面對的是兵力數量的問題。因為以當時而

言，兵力的多寡，是攸關作戰成功的基本要

素。劉璈認為要執行臺灣整體的防務，理想

的兵力數量是二萬人。[43]但在此之前，清政

府為了要減少軍餉開支，曾要求各地區「汰

去老弱廢疾」的兵丁，缺額由「防勇之精壯

者挑補」。[44]經過劉璈的計算，如果按照清

政府的政策指導，以防勇填補裁撤的兵丁，

臺灣當時的總兵力數量將不敷運用。況且，



52                               黃埔學報 第六十九期 民國一○四年 

 

就 1883 年臺灣的總兵力 11,000 餘員來看，

已經較 1881年的 14,654員減少了 1,630名員

額，[45]也已達到裁減兵力以減少軍餉開支的

目的。 

劉璈在兵力不足的情況下，於 1884 年 1

月經奉核定對不足額的兵力，辦理團練進行

招募。[46] 1884 年 2 月時，劉璈已經接奉到

上級所傳達的情報，要求加強臺灣的防務，

因為法國極可能對臺灣動用武力。[47]在狀況

急迫的情況下，劉璈為了補足兵力的缺口，

以健全臺灣的防衛力量，遂在 1884年 3月間，

開始辦理團練，[48]並頒訂相關章程。 

劉璈認為此前造成臺灣地區辦理團練成

效不彰的主因，在於沒有明確的實施辦法，

因而產生了許多流弊。[49]特此，在劉璈頒訂

的團練章程中，律定了 16 項的基本規則，包

含： 

一、 量地設局，期歸省便也； 

二、編造丁冊，以備稽查也； 

三、勇分等次，統歸操練也； 

四、約資捐勇，期歸著實也； 

五、由團選練，由練選義也； 

六、應用軍裝，各自備製也； 

七、駐局辦公，准抵捐數也； 

八、各局費用，計練折收也； 

九、操練日期，宜隨時加減也； 

十、衣旗分色，俾易辨色也； 

十一、准告奮勇，備選將才也； 

十二、計功定賞，以昭鼓勵也； 

十三、查拏內奸，以斷接濟也； 

十四、罪准功贖，寬予自新也； 

十五、設局練團，嚴禁爭訟也； 

十六、計資請獎，以作士氣也。[50] 

雖然劉璈在團練章程中訂定了 16 項的

規範，各項條文之間又有許多關聯性。包含

設立主管機關、統計壯丁數量及招募規範、

訓練的方式以及晉任的規定等。 

這份團練章程中，劉璈首先訂定的第一

項規範，就是結合作戰地區將全臺劃分區域，

區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大地區，各地

區成立主管機關，即團練總局。各團練總局

設立團總一人，負責地區內團練招募的總體

規劃。總局以下，再依據各地區人口的數量，

以及城鄉的性質不同而設立分局。值得注意

的是，劉璈在分局的設立原則下，特別考量

到當時臺灣閩粵衝突的問題。所以，在團練

章程中提到「粵籍聚居者，准另設『粵團』；

閩籍族大而聚者，亦准分設『族團』。惟零

星小莊小族，……不得分歧。」[51]團練總局

的設立，其概念與當前國軍的後備部隊動員

管理相似。國軍後備指揮部在各縣市都有設

立指揮機構，主要是專責於各縣市的後備軍

人。當然，現代戰爭具有相當的複雜性，後

備指揮部所負責的相關軍事動員，比起團練

總局自然完整許多。但兩者內涵都是要藉由

專責的主管機關對後備軍人或著是民團進行

統一且有系統的管理。 

第二項要務就是調查全臺可供招募的勇

丁數量，並造冊列管。造冊內容包含每戶的

人口數量、壯丁數量、從事的行業以及戰時

所使用的兵器等內容。依照章程的第五項規

範，其中壯丁的定義，凡年齡在 16 歲以上，

40 歲以下者，都必須納入團練的員額管制。

所有的壯丁依照第三項的規範，區分為義勇、

練勇及團勇。三種類型勇丁的訓練方式與天

數都有所差異，義勇的訓練規則是逐日操練，

練勇則是每十日報到受訓，團勇則是每月到

部訓練一次。 

然而，在應招募的勇丁分配部分，並非

在年限內的壯丁都必須接受應召，劉璈是以

各戶的經濟狀況來實施適度的調整。在章程

的第四項中，劉璈規定各戶捐勇的數量以「家

資之多寡，定捐勇之等差。」[52]章程中的規

範，資產越龐大的家族，所應捐的勇丁越多，

並依資產的減少，應捐的勇丁依次遞減。這

樣的規範，也可以減少對於「應捐戶」日常

生活的影響。對於應捐戶所屬壯丁的應召，

另外一項彈性的作法，是章程的第七項「駐

局辦公，准抵捐數也」。依照本項目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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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能長期駐局辦公的富紳，或家中成員

有擔任團總、團佐的應捐戶，都可以折抵應

捐壯丁的數量。從團練章程的條文規範中可

以看出，劉璈在訂定招募壯丁的作法上，有

考量到當時的民情狀況，避免對於民間生活

有過多的影響，同時也能達到招募團練的目

的，畢竟團練主要在於保民，而非擾民。但

是任何彈性調整的作法，劉璈為了公平起見，

也強調「不許捐戶抗瞞，亦不許團局苛派，

以昭公平。」[53]最終還是得依歸章程所訂定

的辦法，不得有任何私相授受的情況發生。 

在勇丁訓練方面，劉璈在第十項中訂定

了勇丁服制的顏色，因為劉璈認為「衣旂混

雜，無以分美惡，即無以肅號令。」[54]因此，

劉璈將每一座城鎮區分為東、南、西、北、

中五個區塊，每一區塊服制的顏色律定為藍、

紅、白、黑、黃色。另外，每一個勇丁的服

制上，除了顏色律定外，服制上的樣式也有

明確的規範，如「各勇號補，宜刊印板，分

刊義勇、練勇、團勇各大字居中，其上格及

兩旁空格，宜照營式，分填某縣某鄉某哨某

隊某姓名，以便稽查。」[55]在服制上填寫單

位姓名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清楚的分辨勇丁

的基本資料。這樣的作法，就如同現在世界

各國的軍隊，在制式服裝上，必須繡上所屬

單位的圖騰以及姓名，以便於查驗。 

在訓練的時間上，對於義勇、練勇及團

勇雖然已有規範，但章程中也有彈性的作法。

按照前項條文的規範，義勇是逐日操練，練

勇則是每十日報到受訓，團勇則是每月到部

訓練一次。但在第九項規範中，劉璈認為應

「當視軍情緩急，量為變通。」[56]至於增加

訓練時間的標準，在章程中則沒有更明確的

說明。另外，在第九項條文中，提出了勇丁

的訓練項目，除了在戰技訓練方面的課程外，

更安排了精神上的忠貞思想教育。 

雖然在團練章程中沒有明確訂定忠貞思

想教育的課程內容，但劉璈認為應「教以當

盡之忠、孝、節、義。」[57]自古至今的主事

者，想要培養一支能征善戰的軍隊，都必須

先從思想教育開始，主要的目的是要使軍隊

能在戰場上充分發揮保鄉衛民的職責。如果

軍隊空有訓練精良的戰技以及先進的武器，

沒有保鄉衛民的中心思想，當面對敵人的入

侵時，也只會將個人的利益擺在第一順位。

職是之故，中國春秋時期的兵學家孫子，將

評估國家力量的五個要素「道、天、地、將、

法」[58]的「道」列為第一要素。而孫子對於

「道」的解釋，即「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

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詭也。」[59]再以

目前國軍為例，仍然以「為中華民國生存發

展而戰，為臺澎金馬百姓安全福祉而戰」[60]

為忠貞思想教育的圭臬。劉璈能在訓練章程

中加上忠貞思想教育的課程，足見其在建軍

方面具有足夠的素養。 

劉璈為了使勇丁能善盡保鄉衛民的職責，

除了對勇丁實施忠貞思想教育之外，在作戰

方面更有實質的獎勵辦法，包含給予賞銀以

及職務上的晉任。在章程中的第十二項「計

功定賞，以昭鼓勵也」中，劉璈將勇丁在戰

場上實際獲取的戰果程度，酌予不同的賞銀

獎勵。例如，在水師方面，如果擊破敵人的

舢舨船、輪船、兵輪船到鐵甲輪船，賞銀從

一千元到一萬元不等；在陸路方面，如果斬

殺敵人的一般兵、小頭目、二等寇目、一等

寇目到大寇目，賞銀則是從一百元到一萬元

不等。[61]然而，劉璈所訂定的賞銀制度，後

來也有勇丁為了領取賞銀，潛入法軍的墳場

進行偷屍體的行為。而在埋葬在法軍墳場的

屍體，並非全是作戰陣亡，而是生病死亡。

[62] 

除了賞銀的獎勵外，劉璈也針對勇丁的

破格晉升訂定辦法，在章程中第十一項「准

告奮勇，備選將材」中提到： 

民團自衛身家，原不調令出戰，……如

有武藝出色、膽略過人、自願赴敵打仗者，

准其自告奮勇，……如果隊伍整齊，穩站穩

打，定當破格保獎，或提補勇營員弁，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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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兵營員缺兵將，就地取材，免再借材異地。

[63] 

上述是劉璈對於具有軍事作戰素養的勇

丁訂定的晉任辦法，讓招募而來的勇丁能成

為正規部隊，如此也能減少正規部隊將領不

足，而必須向外徵調的問題。 

2.清法戰爭中的實證 

團練招募的勇丁晉升為正規軍，且在清

法戰爭中立有顯著功績的代表性人物，當屬

張李成（1842─1894）及林朝棟（1851－1904）。

依照文獻記載，張李成是在法軍侵臺期間加

入團練，並參加滬尾（淡水）之役。[64]當時

提督孫開華（1838-1893）肅守滬尾，招募當

地勇丁以抵禦法軍入侵。張李成在孫開華辦

理的招募下前往應募，旋即被派令為營官，

並受命招募義勇，也在半個月時間就協助募

得千餘人。[65]法軍登陸滬尾時，張李成率勇

衝鋒陷陣，拙敗法軍，屢獲戰功。[66]張李成

在戰場上的表現，戰後獲得劉銘傳的肯定，

也上奏建議給予獎勵，「五品軍功張李成，

擬請以守備儘先補用，並賞戴花翎，並加都

司銜。」[67]而清政府也依劉銘傳的建議，批

核了對張李成的獎勵案。[68] 

林朝棟雖屬於霧峰林家中較不親近劉璈

的一派，[69]但也是另外一位因參加團練並在

戰場上立功，而獲得晉升的勇丁。關於林朝

棟的事蹟，在劉銘傳的奏章中提到： 

彰化紳士郎中林朝棟，生長將家，急公

好義，聞狀獨備糧餉兩月，募勇五百人助勦 。

臣大喜，急撥軍械，令赴暖暖共圖守禦。[70] 

此外，林朝棟在作戰中的表現，劉銘傳

的奏章中也有詳情紀載。1885 年 1 月 9 日清

法戰爭期間，法軍和林朝棟之部在大牛埔展

開衝突，法軍被林朝棟擊退。1 月 25 日，法

軍進攻清軍位於暖暖的防線，爆發第一次月

眉山之役。林朝棟率鄉勇支援作戰，並於 1

月 30 日與曹志忠協力對法軍實施夜襲。雙方

鑿戰至隔天清晨才各自收兵，之後法軍多次

以小股兵力襲擊，皆被林朝棟擊退。3 月 4

日，法軍再度攻打暖暖防線，爆發第二次月

眉山戰役。這次法軍一舉攻佔月眉山頂，並

以大砲轟炸清軍，導致清軍潰敗，僅有林朝

棟所部穩住陣腳，並協助清軍主力撤退至基

隆河南岸。[71]林朝棟在戰後也因助戰有功，

被劉銘傳上奏建議給予封賞： 

林朝棟……經臣派駐暖暖，統率各團士

勇，甫臨大敵，即能督戰有功，實屬忠義勇

敢。……擬請賞加道銜，並賞戴花翎。……

以勵紳民。[72] 

清政府也接受劉銘傳的建議，認可林朝棟在

清法戰爭中的表現，允以「從優保獎」。[73] 

劉璈當時在臺灣辦理團練的作為，以現

在的軍事觀點來衡量，已經具有總體戰的概

念。依照國軍現行的準則，總體戰是「舉國

家之全力，由各方面投入戰爭，……進行全

國總動員，形成一個嚴密的戰鬥體，依一致

的行動，爭取最後的勝利。」[74]也就是說，

除了正規部隊之外，利用國家可用的力量以

補戰力的不足，而當時臺灣的團練，即有這

方面的概念。 

（二）建立軍需工廠 

1.具體作為 

清政府決定建立西方式的軍需工廠，最

早始於自強運動，主要目的是為仿效西方國

家打造船堅砲利的軍事武力。自強運動開始

於 1860 年，主要是滿清歷經了鴉片戰爭、第

一、二次英法聯軍之後，所推行的洋務運動，

不僅要建立西方式的武裝力量，更要能自給

自足。清政府在自強運動早期所建立的軍事

工廠，包含 1865 年所設立的江南製造局與擴

建的金陵機器局，以及 1866 年的福州船政局

與天津機器局。[75]每個工廠的生產製造有所

側重，江南製造局兼造槍砲彈藥及輪船、金

陵機器局主要生產大砲、天津機器局製造火

藥及子彈、福州船政局則專造輪船。[76]然而，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C%AC%E4%B8%80%E6%AC%A1%E6%9C%88%E7%9C%89%E5%B1%B1%E6%88%B0%E5%BD%B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C%AC%E4%B8%80%E6%AC%A1%E6%9C%88%E7%9C%89%E5%B1%B1%E6%88%B0%E5%BD%B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B%B9%E5%BF%97%E5%BF%A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C%AC%E4%BA%8C%E6%AC%A1%E6%9C%88%E7%9C%89%E5%B1%B1%E6%88%B0%E6%88%B0%E5%BD%B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C%AC%E4%BA%8C%E6%AC%A1%E6%9C%88%E7%9C%89%E5%B1%B1%E6%88%B0%E6%88%B0%E5%BD%B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9%9A%86%E6%B2%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9%9A%86%E6%B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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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強運動早期的軍事建設，並未將臺灣納入

其中。 

臺灣是從「牡丹社事件」後清政府派沈

葆楨經理臺灣防務開始，納入自強運動的環

節。沈氏到臺後，對於臺灣的治理著重點在

開山撫番、開採基隆煤礦以及調整行政區域

等工作，[77]並設立軍事工廠。繼沈葆楨之後

治理臺灣的，是 1875 年底接任福建巡撫的丁

日昌（1823－1882）。丁日昌到臺灣之後，

首先向清政府提出佈防臺灣的作戰需求： 

丁日昌擬購中等鐵甲二、三號以及水雷、

大□（礮）、快槍，豫練精銳二、三十營以備

緩急；惟需饟不少，著文煜、何璟、吳贊誠

統籌全局，暫將他款截留、移緩就急，俾資

購買之用。並著沈葆楨、楊昌濬將前調之「登

贏洲」、「元愷」輪船二號，迅飭赴臺調遣；

俟臺郡情形稍鬆，仍令各回原處。□（礮）位

為海防所必需，丁日昌請飭李鴻章撥借格林

行□（礮）二十尊、克鹿卜行□（礮）二十尊，

並配齊子藥水雷十具；沈葆楨撥借克鹿卜、

博洪兩式四十磅至一百二十磅子大□（礮）各

六、七尊，並格林□（礮）二十尊，著該督等

照數撥給，由輪船載運赴閩。[78] 

海上的部分，清政府基於經費考量，僅

以調借的方式供臺灣使用；陸地的火砲及兵

力，清政府則下令全數滿足丁日昌的需求。 

相對於沈葆楨而言，丁日昌對於臺灣的

建設，可以算是更積極的從事建軍備戰。沈

葆楨主臺期間的開山撫番、煤礦開採及行政

區域劃分，主要都屬於臺灣內防的問題。丁

日昌在沈氏所建立的基礎下，從事臺灣外防

的工作。即便丁日昌積極從事臺灣的軍事建

設，但丁日昌去職之後，當時閩浙總督何璟

（1817－1888）將建設臺灣海防所需經費建

請挪交於北洋所用，[79]臺灣的建軍也就未有

進一步的進展。 

時過五年，劉璈任臺灣道，為了使臺灣

具備獨立作戰的能力，曾建議在臺灣設立軍

需工廠，自行生產槍彈及砲彈，以滿足作戰

訓練所需。根據劉璈對臺灣當時軍備現況的

評析： 

臺灣武備欠修，原難枚舉。郡城軍裝局

所存鎗砲藥彈，為數本屬不少；乃一經點查，

如後膛鎗子，則年久變壞者有之，不合膛、

不能移用者有之。[80] 

臺灣當時所囤儲的槍砲彈藥數量不少，

卻無法滿足作戰訓練的需求，主要是保存不

當致使武器損壞，另外則是槍與彈形式不合

的問題。在保管不當方面，劉璈認為「臺灣

地最潮濕，鐵久必銹，糟蹋物料，尤屬可惜。」

[81]臺灣地區屬於多雨潮濕的海島型氣候，在

彈藥的保存上較為不易，稍不注意就會生鏽

損壞，劉璈認為這是最浪費的一種狀況。其

次，槍彈不合的原因在於「初買之時，只揀

式新價廉，物非一色。」[82]每一種武器所使

用的彈藥都是特定的型式，並無法相互通用。

但是，當時臺灣軍隊在採購彈藥時，卻未考

慮到結合槍枝及火砲的型式，只片面挑選樣

式新及價格便宜的彈藥。 

劉璈指出上述兩種情況對於軍隊作戰訓

練所產生的困境及影響： 

如愛惜其子，不發操演，或所發太少，

軍營操之不熟，雖有利器，置於無用。廣發

勤操，子藥立盡，有鎗無子，與無鎗同。又

有繳換之鎗，完缺不齊，雖頻頻折配廢棄，

仍屬不少。[83] 

如果平時為了樽節彈藥的使用而實施管制，

將使部隊在訓練時不夠純熟，縱使有再精良

的武器，亦屬於無用；但若為了滿足訓練的

需求，大量地使用彈藥，雖然能使勇丁的戰

技純熟，但也會使得彈藥過度的消耗，當有

戰況發生時，將面臨無彈藥可用的窘境。 

當時臺灣的武器裝備來源，主要來自於

中國大陸的運送以及購置於國外。此兩種途

徑對於臺灣而言，都不足以解決當時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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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劉璈的預判，「海上無事，猶可取資外

洋；防務稍緊，勢必遠莫能濟。況仰給外人，

仍有臨戰停買之公法。……取之內地，亦有

海隔天遙之餘。」[84]臺灣軍隊的後勤補給無

論來自於外國或中國大陸，當戰事發生時，

臺灣的補給線都將被截斷。 

劉璈認為要解決當前的困境，「非自己

振作，斷難緩急足恃」。[85]也就是說，臺灣

必須要建立自己的軍需工業以自給自足，方

能解決當時的困境。因此，劉璈建議在彰化

設立「修配鎗□（礮）子藥局」一所。[86] 

職道擬於臺灣郡城內或於全臺居中之彰

化縣屬，擇購疏曠地段，設立「修配鎗□（礮）

子藥局」一所。先將各項鎗砲實數查清，酌

定某子某藥應配多少，某鎗某砲應修、應緩，

置辦機件，次第配製。庶應操之件可以放手

操習，有用之物不致等諸無用；臨時要用又

不致左支右絀。[87] 

如此一來，臺灣的軍隊在平時可以充分訓練，

戰時也不會因為缺少武器彈藥而無法有效執

行作戰任務。無論平時或戰時，軍隊都可以

讓武器裝備發揮最大的功效。 

劉璈設立工廠的建議，閩浙總督何璟雖

然認為概念很好，但以建造費時、短期間不

見成效為由批駁了。不過劉璈並未因此放棄

設立工廠，再向何璟強調「臺灣設此局，能

購全機，固有無窮利益」。[88]不過劉璈也不

再堅持建設大規模的工廠，改建規模較小的

火藥廠，爾後依狀況再行擴建，而此項建議

也獲得了何璟的認同。 

2. 清法戰爭中的實證 

劉璈欲使臺灣軍隊的後勤補給能自給自

足的概念，雖然未完全獲得上級的認可，但

在清法戰爭中卻獲得了驗證。在清法戰爭時，

後勤補給的問題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了戰爭

的發展。指揮清軍作戰的劉銘傳在其奏章中，

經常性的提到他對後勤補給的需求： 

〈恭報自津起程日期並遵旨會商情形摺〉

（1884 年 7 月 8 日天津發） 

微臣臨難渡臺，……給帶毛瑟後門槍三

千桿，配齊子彈，並請南洋大臣曾國荃由上

海機器局籌撥前門砲十尊，另飭道員龔照瑗

由上海製造局籌撥後門小砲二十尊、水雷數

十具，併此數者，勉為目前基隆一口之防。

此外仍留由臣速購砲槍，以期分布。現將各

種砲槍子彈，一律配齊，定於本月十八日乘

輪南下。……澎湖、基隆各砲臺，聞皆不能

合度，急須次第改脩。槍砲尤須早辦。雖臨

渴掘井，究勝亡羊補牢。此次路經上海，擬

選妥實砲廠，訂購口徑一尺內外砲數十尊、

後門槍數千桿…。[89] 

劉銘傳在準備出發到臺灣之前，就已經

顧慮到軍隊後勤補給的問題。因為劉璈設立

兵工廠的具體建議並未獲得上級的認可，以

致當時臺灣沒有兵工廠，所以劉銘傳只能從

中國大陸籌購大批武器彈藥送到臺灣。 

〈密陳臺疆危迫援餉俱窮片〉  

我軍苦戰，傷病死亡，器械、藥丸，無

能為繼。……頃上海忽有華安輪船在海被劫

之謠，各船皆不敢再裝兵械。海天寥廓，接

濟已窮！官紳堅請招士勇數千，以輔官兵不

足；烏合之眾，器械毫無，安能禦敵？[90] 

劉銘傳直接敘述了臺灣的後勤補給困境。

臺灣的武器裝備補給全靠海運，一但海路被

封鎖則補給線被截斷，戰力勢必難以維持。

法軍自滬尾兵敗後，採取封鎖臺灣周邊海域

的策略，就算清政府想要支援劉銘傳抵抗法

軍，在無制海權的狀況下，是非常困難的。

又如同奏章所述，人員武器裝備因為作戰而

持續地在損耗，但卻沒有辦法實施補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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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傳言船隻在實施運補時，在海上發生

被劫的狀況，以至於所有的船隻不再有意願

載運軍械到臺灣。即便召集了再多團練勇丁，

若沒有武器，軍隊是無法執行作戰任務。 

〈臺紳捐資募勇屢戰獲勝並各軍分守情形摺〉

（1884 年 12 月 25 日臺北府發） 

法自滬尾敗後，憤恨益甚，十月以前，

將士病危，敵勢猖獗，餉盡援絕，土寇紛乘，

臣竭蹶萬分，已無生望……。復經兩江督臣

曾國荃令道員龔照瑗雇輪載送淮勇五百人，

並由民船解到黎意槍一千桿。兩廣督臣張之

洞雇輪由澎湖接濟餉銀三萬兩，暨火藥等項。

臺北軍勢，差得生機。[91] 

法軍在滬尾之役後，開始對臺灣實施海

上封鎖，使得臺灣處於孤立無援的情況。期

間，劉銘傳想盡辦法要解決武器裝備不足的

問題，都不得其門而入。直到 12 月，才在兩

江總督曾國荃（1824─1890）[92]及兩廣總督

張之洞的協助下獲得軍械彈藥，得以恢復部

分戰力，繼續指揮軍隊與法軍作戰。 

法軍在 1884年 10月第二次登陸基隆後，

清政府一直催促劉銘傳盡速驅逐法軍，將基

隆奪回。在法軍方面，歷經了 4 月第一次登

陸基隆及淡水的失敗之後，孤拔清楚知道，

雖然登陸成功，但如果不持續增加陸戰兵力，

後續將難以抵抗清軍的反攻。[93]但是法軍的

增援兵力，卻是在 1885 年 1 月 7 日及 20 日

到達臺灣，才解決了法軍狀況不利的態勢。

[94]然而劉銘傳為何沒有把握1884年10月到

12 月法軍兵力不足的期間，積極尋求法軍主

力決戰，而採取較為保守的戰略。劉銘傳在

另一則奏章中說明了原委： 

〈臺北極危請飭速調勁旅援救摺〉（1885 年 1

月 7 日臺北府發） 

用兵之道，攻堅最難，仰攻尤險。基隆

山勢險峻，道路崎嶇，敵營傍海依山，兵輪

環護，明攻尤難。……且攻堅必須巨砲，今

砲槍彈藥，存者無多，用盡更難禦敵。臣屢

函諸將，三令五申，堅止圖功輕進。若為基

隆一隅，失臺北大局，微特獲罪更重，且慮

挽救無從。法兵遠涉重洋，利在速戰，曠日

持久，彼更難支。我軍惟有固守待援，相機

進取。此臣因海島孤懸，兵單器乏，接濟為

難，期保危局，不敢孟浪進攻基隆之所由來

也。[95] 

劉銘傳是因為後勤補給困難的原因，沒

有趁敵疲弱之際，集中兵力實施反擊。清軍

在一連串的攻防之中，武器彈藥的消耗非常

快速，而補給卻緩不濟急。清軍要歸復基隆，

勢必要消耗更多的彈藥。但是清軍彈藥的存

量已經不多，若是冒然發起反擊，彈藥將消

耗殆盡。姑且不論爾後對基隆法軍實施攻擊，

恐怕連基本的防禦都有問題，同時臺北也將

有失陷的危機。所以劉銘傳在沒有後勤支援

的狀況下，只能固守目前的戰線等待後勤支

援，尋找機會實施反擊了。 

〈法攻月眉山大水窟一帶眾寡不敵各營退守

河南摺〉（1885 年 3 月 18 日臺北府發） 

統計六堵一帶兵數，雖有萬人，槍械未

精，不能當敵。臣銘傳稍知敵勢，嚴防浪戰，

懼損軍鋒，故相持半載，法兵未多，幸無挫

失。今敵兵驟至，我軍眾寡既殊，槍矛尤鈍，

以此致敗，情勢昭然。 目前固守堅持，或可

勉支危局，惟餉項奇絀，槍彈無多。[96] 

法軍在 1 月份獲得陸戰戰力之後，開始

採取更積極的攻勢。法軍兩度進攻清軍所據

的暖暖月眉山陣地，第一次的攻勢被曹志忠、

林朝棟所擊退，在劉銘傳 1885年 2月 8日〈法

攻暖暖月眉山連日獲勝並現在戰守情形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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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詳細敘述。[97]法軍第二次攻勢則成功擊

退清軍，劉銘傳歸結清軍失敗的原因在於「槍

矛尤鈍，以此致敗」。縱使清軍擁有萬人的兵

力，但後勤補給不濟，適足以影響作戰的成

敗。劉銘傳在清法戰爭中數次採取保守的戰

術，主要還是因為後勤補給不濟的關鍵因

素。 

劉銘傳從戰爭中體會到後勤補給是克敵

致勝的關鍵要素，但顯然臺灣當時的軍需工

廠尚不足以支撐作戰所需。所以在清法戰爭

之後，劉銘傳於 1888 年建議臺灣建設更完備

的軍需工廠： 

再查臺灣先後購買後膛洋槍萬餘桿，各

種彈子，不自仿造，子盡則槍皆廢棄。且孤

懸海外，有事運濟艱難。機器局廠工程雖較

繁重，為善後計，不能不設法急籌。[98] 

劉銘傳鑒於清法戰爭的經驗，認為臺灣先後

採購的槍械，所使用的子彈如果不經由自己

仿造製作，如果彈藥用罄，縱使有槍枝也無

用武之地。另外，臺灣運補主要都是經過海

運，若海上狀況不佳時，運補就更困難了。

劉銘傳認為建立兵工廠雖然費事，但是如果

不設法籌設，臺灣後勤補給的問題將會無法

解決。 

劉銘傳對於軍隊後勤補給的觀點，和劉

璈在 1883 年的〈稟請設立修配鎗砲子藥局由〉

中的觀點幾乎如出一轍：「海上無事，猶可

取資外洋；防務稍緊，勢必遠莫能濟」、「如

後膛鎗子，則年久變壞者有之，不合膛、不

能移用者有之」、「職道擬……，設立「修配

鎗砲子藥局」一所。……有用之物不致等諸

無用；臨時要用又不致左支右絀」。劉璈的先

見，雖並未獲取上級的全般支持，但五年之

後，卻由劉銘傳來實行。由此可見，劉璈確

實具備高瞻遠矚的思維及謀略。 

五、結語 

劉璈在臺灣主政期間，各種建設與開發

相當多元，舉凡軍事、經濟、文化、開山撫

番等。這些政績大多立足於前人的基礎上，

唯有軍事方面的用兵思想與佈防有其獨創性，

也奠定了清法戰爭的勝機。無論是劉璈對臺

灣的軍事戰略佈局，或者建軍備戰的規劃，

都能考量到主客觀的因素。在確知臺灣無法

在海上取得優勢時，劉璈闡明唯有陸戰才能

成功抵禦外來入侵。陸地上以量地分管的方

式戰勝敵人，主要還是考量臺灣當時的兵力

數量與地理環境。劉璈雖然出身於行伍，並

曾隨左宗棠征討太平軍，卻並未有島嶼防衛

的作戰經驗。況且，劉璈的官職多屬文職，

能對臺灣提出具有現代島嶼防衛作戰的觀念，

著實令人敬佩。 

劉璈雖然未親自領兵參與清法戰爭，但

其許多重要的建軍備戰作為，都在清法戰爭

中獲得實證。清法戰爭中有具體功績的張李

成與林朝棟，皆非行伍出身，均是透過團練

參加作戰而加官晉爵。劉璈雖未獲可設立軍

需工廠，卻也使得劉銘傳在作戰時左支右絀。

戰後證實臺灣確有設立軍需工廠的必要性，

此項也列為劉銘傳任臺灣巡撫後的重要建設

之一。 

古有云「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此語充

分表達欲獲得戰爭的勝利，除了戰場上的克

敵制勝外，平時的建軍備戰確實在至關重要。

即便劉銘傳善戰，仍得依靠平時軍隊的整訓，

而劉璈確是此重要工作的執行者。 

清領時期用心經營臺灣的官員多數記載

於史冊，並為現今臺灣民間所津津樂道。然

成功的經營與建設並非一蹴可及，都必須有

所延續，後人的經營往往奠基於前人。臺灣

繼沈葆楨、丁日昌以至劉銘傳的經營與建設，

中間豈能遺忘劉璈對於臺灣的建軍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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